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109年「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招生簡章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二、 目    的：為充實採購專業人員智能，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預防採

購缺失之發生，並建立採購專業人員管理制度，落實採購專業人員辦法之

規定。 

三、 師   資：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供師資庫名單，本校逕行遴聘。 

四、 報名對象：基礎班無資格限制，進階班需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及格

證書。 

五、 受訓時數：基礎班 70小時、進階班 50小時(均含期末測驗 4小時)，課程

時數於結訓後，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六、 上課日期及地點：週六、週日上午 8：30至下午 17：30（含考試共 10

天）。 

 課程期間最後一天即為該期別考試日期。 

級

別 

班別 課程期間 招生

人數 

地點 交通 

基

礎 

臺北班 5/9-7/18 80 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汽機車：路邊收費停車格 

臺中班 8/22-11/14 45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中科分部 

汽機車：附近公有停車場          

(假日免費) 

嘉義 A 4/25-6/21 80 台灣中油公司人資處訓練所 汽機車：園區內免費停車 

嘉義 B 7/26-9/19 80 台灣中油公司人資處訓練所 汽機車：園區內免費停車 

高雄班 4/12-6/14 76 
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     

高雄中心 

機車：路邊收費停車格      

汽車：附近收費停車場 

進

階 
高雄班 8/8-9/27 50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機車：校園內收費停車場     

汽車：附近收費停車場 

註：嘉義班電子採購實務課程地點為大同技術學院（嘉義校區）。 

*以上班別期程為預定，開班與否及開班日期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及

實際報名情況調整。 

廣告 



七、 報名費： 

1. 基礎班：每人 7,500元整。（含考試題庫、政府採購法令彙編、講義

費） 

2. 進階班：每人 6,500元整。（含政府採購法令彙編、講義費） 

3. 按時選課者：每小時 130元整 

4. 補考費用：300元/次 

5. 優惠方案：（A~C方案擇一使用） 

A、早鳥優惠：於各期別之開課日前 21日（含例假日、國定假日）完

成報名繳費者（基礎班可享 7,000元優惠價，進階班可享 6,000元優惠

價）。 

B、團體報名：（限報名同期，並使用紙本郵寄或傳真報名） 

 2人同行：每人 95折優惠（基礎班 7,125元，進階班 6,175元）。 

 4人同行：每人 9折優惠（基礎班 6,750元，進階班 5,850元）。 

C、舊生優惠：曾參加本校基礎班並取得及格證書者，報名進階班折扣

500元（優惠價 6,000元）。 

6. 補課補考優惠： 

 補課：至本校其他期別補課免費。 

 補考：至本校其他期別補考免費 1次（已報名成功者，不接受轉

班）。 

八、 報名相關事項： 

1. 報名時間：即日起依繳費順序錄取，額滿截止。【補考報名依各期開放

時間為準】 

2. 報名方式： 

A. 現場報名或紙本郵寄：中科分部（朝陽推廣總務組－採購班） 

B. 傳真報名：04-24639403 

C. 網路報名：http://ec.cyut.edu.tw/ 

3. 繳費方式： 

A. ATM轉帳：網路報名成功後，將提供一組虛擬帳號，請於三日內

完成繳費。 

B. 購買郵政匯票（抬頭：朝陽科技大學），並郵寄至中科分部。 

C. 現金臨櫃繳費：（1）中科分部 或（2）五權分部 

（1）中科分部：臺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21號 04-24653000 轉 508 

（2）五權分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2-3號 4樓 04-22211088轉 9 

http://ec.cyut.edu.tw/


九、 應繳交報名資料： 

1. 報名表。〈附上：2吋照片 1張（最近一年內半身脫帽正面相）、身分證

正面影本 1份。〉 

2. 報名進階班請繳交基礎訓練班及格證書影本。 

註：網路報名請備妥資料後郵寄至朝陽推廣總務組或傳真至 04-

24639403，以利核對資料。 

十、 退費規定： 

1. 繳費後至開訓前，因故退費者，扣除行政費用 500元，退還剩餘學

費。 

2. 開訓當日起，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 1/3者，退予學費 50%。 

3. 開訓當日起，上課時數已逾 1/3以上者不予退費，只得擇期補課。 

4. 以上採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或自退款金額中扣

除。 

十一、 考試規定：缺課時數遲到、早退逾 20分鐘記缺課 1小時，20分鐘內

累計三次記缺課 1小時，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公假等各種假別

逾全部課程十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考試。 

十二、 成績考核：基礎班考試總滿分 330分、進階班考試總滿分 780分，考

試成績以總滿分得分 70%以上為及格，且個別課程成績無 0分之情形

者，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及格證書。考試成

績不及格者，得申請補考，但必須於結訓日次日起一年內有參加考試記

錄。 

十三、 核發及格證書：完成各班別之期末考試後，依訓練計畫規定，於 40

日內轉發給及格學員。 

 

 


